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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】

【同意公开】

长 春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长市监议字〔2020〕15 号 签发人：宋驰

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31号提案的答复

陈志勇委员：

您在政协长春市委员会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

提案，《关于建立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长效机制的建议》（第

31 号）, 我局已经收悉，感谢您长期以来对监管工作的关

心。针对您提出的建议，经我们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：

依据《国务院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62 号）规定的“谁审批、谁监

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原则，按照《长春市集中整治“散

乱污”企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任务分工安排，我局主要

负责对对废旧物资回收和塑料颗粒加工等行业的无照经营

行为进行依法查处；依法对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严格监管，

严肃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。我局对建立“散乱污”企业

整治长效机制主要做了以下工作：

一、开展无照经营行为治理工作

根据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《长春

市进一步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任务责任清单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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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任务，对照《长春市进一步落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

工作任务责任清单》我局积极部署各基层分局开展无照经

营专项整治，依法对危害群众身体健康、威胁公共利益和

安全、破坏资源环境的无照违规经营行为坚决依法查处。

1.工作举措及完成情况

我局积极部署各基层分局开展无照经营专项整治，下

发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在全市开展无照经营整

治行动的通知》（长市监个字[2019]2 号），依法对危害群众

身体健康、威胁公共利益和安全、破坏资源环境的无照违

规经营行为坚决依法查处。按照“分级负责，属地管理”

的原则，履行环境保护工作职责，依法履职尽责并配合当

地政府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上下统筹组织、密切配合，

层层压实工作责任。

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开展无照经营专项整治工作，依据《无

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《关于“先照后证”改革后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的意见》的要求，对上级交办、转办、群众投诉举报

及在双随机检查工作中发现的涉及环境污染的无照经营行为

立即查处。严格按照政府下达的停业、关闭决定，依法处置，

引导“散乱污”企业有序退出市场，强化监管责任，达到净

化市场环境的目标。我局配合相关部门共查处涉及“散乱污”

市场主体 51户，部门联合执法取缔 11 户； 下责令改正通知

书 8 份；函告相关部门 17 户；立案查处 15 户，处罚金额 2.2

万元。

2.绿园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工作完成情况

2018 年初，绿园区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由绿园区政府

组织实施，区环保局牵头，各镇街负责排查，区规划局、

执法局、市监局、国土局、供水供电公司等多部门参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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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执法行动。对不符合产业政策、布局规划、相关手续

不全、使用淘汰设备、污染物排放不达标、或无组织排放

的企业等进行全面排查。无照经营主要是废旧物资回收和

塑料颗粒加工行业，污染严重，绿园区政府下发通知不予

经营。

绿园分局配合区政府对 1214 户“散乱污”企业进行了

核查，其中存在问题的 18 户：属地市场监管所跟进监管，

已经不再经营的 2户；处于拆迁区 14 户，绿园分局已经同

区政府整改办汇报，近期由区政府统筹协调各相关单位，

准备开展联合执法予以取缔；因拆迁令过期，有 2 户企业

办理了执照。

2019 年 6月 27 日，长春市绿园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完成 1214 户市场主体的整治工作，完成比例

为 100％，并完成该项工作的销号工作。

二、对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严格监管工作

（一）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

我局下发了《关于对已注销使用登记证燃煤小锅炉淘

汰情况督导组工作方案》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

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整改方案》及

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

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》,提出工作要求，召开贯彻落实中央

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。

（二）限期淘汰燃煤锅炉工作

一是对中央督察提出的 389 台燃煤小锅炉问题，对市

区内已注销使用登记证的燃煤小锅炉采取了拆除、淘汰、

停用或改造优化等多种措施进行整改，取得效果明显。二

是省督任务清单序号六有关任务要求，通过建立机制、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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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方案和工作清单；现场督导抽查；及时发函提示等多种

方式进行督导。三是为加强对燃煤锅炉的注册管理，我局

召开专门会议，研究建立了燃煤锅炉注册管理长效工作机

制，已经长期坚持。

（三）煤炭产品质量监管工作

1.严把煤炭经营登记准入关口

明确在长春市人民政府划定的禁燃区内不得销售除单

台出力大于等于 20 蒸吨/小时锅炉以外的燃用的煤炭及其

制品；不得销售石油焦、油页岩、原油、重油、渣油、煤

焦油。登记机关不得受理申请经营上述高污染燃料市场主

体的设立或变更登记。

对申请人申请煤炭经营的应由其做出承诺并向登记机

关出具《煤炭经营承诺书》。登记机关核发经营范围为“销

售单台出力大于等于 20 蒸吨/小时锅炉使用的煤炭（不得

销售高污染燃料）”的煤炭经销营业执照，并加强政策宣

传。

2.强化煤炭加工企业、销售市场主体日常监管

（1）组织开展对煤炭生产、加工、制作和销售企业和

行为的动态摸排

我局组织开展对煤炭生产、加工、制作和销售市场主

体的排查。摸清各辖区具有煤炭生产、加工、制作和销售

行为的市场主体底数，建立和完善辖区内煤炭生产、加工、

制作和销售市场主体数据库及监管台账和企业煤炭产品质

量档案，要求各煤炭生产经营业户落实煤炭产品质量的主

体责任，建立健全确保煤炭产品质量的各项制度，相关记

录齐全。销售主体要严格落实进货检查验收和销售登记制

度，确保销售的煤炭来源可追溯、流向可查清。截止 1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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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日，共有生产加工企业 3家、实际经营煤炭商户 416 家。

（2）加强对煤炭生产、加工、制作和销售市场主体的

监督检查

我局要求各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在排查和监督检查中要

积极引导督促煤炭生产、加工、制作和销售主体落实煤炭

产品质量的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确保煤炭产品质量的各项

制度，相关记录齐全。销售主体要严格落实进货检查验收

和销售登记制度，确保销售的煤炭来源可追溯、流向可查

清；同时，对于存在无照经营行为的、没有煤质检验报告

的煤炭销售主体要依法采取措施，确保不符合规定要求的

煤炭不予进货、不予销售，从源头上解决不合格煤炭外售

问题。

（3）加强煤炭生产、加工、制作和销售市场主体煤炭

的产品抽检工作

在煤炭销售流通环节，各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在 12 月底

完成对辖区内所有销售煤炭市场主体进行 100%全覆盖监督

检查，同时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形式，从去年 9 月开

始，各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每个月按照 10%的比例制定销售煤

炭市场主体煤炭产品质量抽检计划，市局按照各基层市场

监管部门的计划，统一安排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对煤炭

产品质量进行抽样检验。截止 12 月 15 日，我局联合长春

市产品质量检验院已对绿园、二道、宽城、双阳、九台、

新区、农安、德惠、榆树等地区进行流通领域煤炭产品质

量抽检，共计抽检 96 个批次，抽检所有批次的检验报告均

合格。

在煤炭加工环节，各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在 12 月底前完

成对辖区内所有生产、加工、制作企业煤炭产品质量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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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%全覆盖抽样检验。截止 2019 年 12 月，长春市各类商

品煤生产加工企业 27 家，属于我局监管范围的生产企业 15

家，其中煤矿 6 家。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成立专门的煤

炭抽样队伍，强化检验能力提升，尽最大能力压缩检验周

期，确保及时按期完成煤炭产品质量抽检计划。

（4）强化问题查办通报制度落实

各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对排查和检查中发现存在无照经

营、加工销售不合格煤炭的市场主体，依法进行严厉查处，

并及时向辖区政府报告，同时向辖区环保、发改等相关部

门通报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认真履行

职责，牢固树立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发展理念。充

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，进一步夯实“散乱污”无照经

营等监管责任，为持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，

并再次感谢您的宝贵建议。

特此回复。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4月 15 日

联系人：杜峰 联系电话：88500212 17743430018

联系人：孙萍 联系电话：88500627

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办公室


